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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发„2019‟6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办法》已经 2019

年 9 月 18 日第 2 次学生工作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
2019 年 10 月 14日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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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
本科生学费减免实施办法 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北京市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

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文件的意见》（京政发„2007‟24号）

精神，资助部分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确实无力承担学费的学生顺

利完成学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减免范围仅限于学校统一收取的学费。减免额度根

据申请者的家庭经济情况及已受资助的情况分为全免、半免两个

等级。 

第三条  学费减免的申请对象首先应是在我校被认定为家

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学生，同时减免额度根据申请者的具体情况确定： 

（一）学费全免：烈士子女、残疾军人子女等国家法令规定

的优抚对象、孤儿且无其他有经济能力的亲属资助者等家庭经济

特殊困难学生； 

（二）学费半免：父母均因疾病或残疾等原因基本丧失劳动

能力，家庭经济以社会救济为主；无其他经济来源者，遭遇不可

抗力原因导致的突发性严重事件致使家庭经济极其困难，而无力

支付当年学费者；符合国家其他学费减免政策的学生。 

第四条  学费减免的申请审批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学生学费减免按学年申请，符合学费减免条件的学生

应在每年 10 月 15 日前，通过年级辅导员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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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学费减免申请表》，并出具符合具

体申请条件的相关证明。 

（二）各学院对学生的情况进行深入调查，根据学生本人申

请及学院了解的实际情况对学生申请学费减免金额提出初步意见。 

（三）各学院汇总申请表及有关材料于当年 10 月 30 日前报

送学生处，学生处全面审核后，将当年全校学费减免申请整体情

况报请主管学生工作校领导同意。待主管学生工作校领导通过

后，予以相应减免。 

第五条  已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或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

生不可同时申请学费减免。 

第六条 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学校将取消学生继续申请学

费减免的资格，学生须补交当学年所减免的学费： 

（一）学习不努力，当学年出现两门（含）以上课程考试不

及格； 

（二）因违规违纪受到学校警告（含）以上处分； 

（三）在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、弄虚作假； 

（四）平时吸烟、酗酒情况严重或生活奢侈、铺张浪费。 

第七条 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“贯通培养试验”高职

学生可参照此办法执行。原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学生学费减免实

施办法（校学发„2013‟31号）》同时废止。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14日印发 


